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第八屆第二區業務發展委員會

〝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案宣導說明會〞邀請函
電信法第43條規定：「從事第一項電信設備相關工程之業者，應置符合規定資格之電信工程人員。」違者依該法第67條規定：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；得連續處罰至改正時為止，並應勒令停止營業」。
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已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完成，並自98年4月1日起施行！
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中，甲、乙、丙三級工程執照之執業範圍為何？
依本公司之條件應申請那一級執照？如何申請？有那些規定？
何謂專業工程人員？專業工程人員需具備何種職類的技術士證照？
如何考取技術士證照？尚未考取技術士證照者有何補救辦法？
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已由NCC重新修訂，最新規定為何？
鑒於NCC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的實施，影響深遠，及依本法規定於99年12月31日前向主管機關（NCC）辦理申請登記者，得免審查營業項目及查資本額，逾期將視同新設公司需採二階段申請，為使會員充分了解此次實施重點及可能的影響，特再辦理本次宣導說明會，歡迎會員及通信同業踴躍報名參加。（不收任何費用）
一、時間：99年6月3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:30~5:30。

二、地點：台北市開封街一段37號11樓（大贏家記帳士補習班教室）。
三、程序：
13:30 - 14:00  報到
14:00 - 14:10  致歡迎詞
14:10 –14:40  電信法第四十三條等增修條文之影響、說明
14:40 –15:10  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及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辦流程說明
15:10 –15:20  休息(Break Time)

15:20 –16:30 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最新規定說明及講解
16:30 –16:40  問題與討論
16:40--------  散會
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第二區業務發展委員會敬邀

連絡人：孫百瑞主委02-29222171  0918-2272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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